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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

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2021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在下属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

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4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 8.2 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本次增加担保额度情况 

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对

下属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及

公司经营相关事项，担保种类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方式，担保期限按实际签订

的协议履行。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相关合同，并根据

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对下属子公司间的担保额度进行合

理调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公司持股 

比例 

四川致远锂业

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23日 方轶 50,000 

四川省绵竹市德阳阿

坝生态经济产业园拱

星片区 

锂盐的生产与销

售 
100% 

遂宁盛新锂业

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9 日 姚开林 25,000 

四川射洪经济开发区

锂电高新产业园 

锂盐的生产与销

售 
68% 

金川奥伊诺矿

业有限公司 
2006年 8月 21日 刘伟新 19,000 金川县勒乌镇屯上街 

锂辉石的采选及

锂精矿的销售 
75% 

四川盛威致远

锂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方轶 6,500 

四川射洪经济开发区

锂电高新产业园 

金属锂的生产与

销售 
85% 

2、被担保方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被担保方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1,678,205,918.10 1,184,162,375.17 494,043,542.93 763,720,918.26 -86,201,352.83 

遂宁盛新锂业有限公司 171,040,230.41 82,681,633.99 88,358,596.42 11,934,722.07 -1,881,505.95 

金川奥伊诺矿业有限公司 810,790,729.15 773,232,777.53 37,557,951.62 25,973,050.79 -64,664,540.47 

四川盛威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127,498,855.91 80,367,728.17 47,131,127.74 3,716,814.20 -1,993,352.85 

3、被担保方信用情况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经在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上述被担保方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将由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或其他相关

方）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对超出上

述担保额度之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其



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且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为人民币 122,083.04 万元，占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7.94%；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593.04 万元，

公司对所属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8,49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

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